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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4月 24日至 5月 19日 纽约 

2000年 5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给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联合国裁军事务部转递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关于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 请将此报告作为不扩散核

条约 2000年审议大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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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 

 自 1995 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以下称 条

约 无限期延长以来 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

的变化 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一系列消极事态 核裁军

和核不扩散进程受到严重影响 尽管如此 中国仍然

恪守 条约 的各项规定 为实现 条约 防止核扩

散 推进核裁军进程 以及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

合作这三大目标而不懈努力 根据 条约 2000年审

议大会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执行 条约 的情

况说明如下  

一 防止核武器扩散 

 中国严格履行了 条约 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的

义务 中国历来采取严肃 负责的态度 坚决反对向

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扩散核武器 中国一贯奉行不主

张 不鼓励 不从事核武器扩散 不帮助别国发展核

武器的政策 中国同时认为 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

不应无视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正

当权益和要求 更不能采取双重标准 以防扩散为名

限制 妨碍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核出口 核合作  

 中国始终认为 对核出口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

有利于防止核武器扩散 增进国际安全 为此 中国

一贯恪守核出口三原则 即仅用于和平目的 接受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 未经中方同意不得转让给

第三方 中国在以实际行动严格进行核出口控制的同

时 逐步健全了核出口控制方面的法律制度 1997年

5 月 中国政府颁布 关于严格执行中国核出口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规定 中国出口的核材料

核设备及其相关技术 均不得提供给或用于未接受国

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 1997年 9月 中国

政府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 规定

不得向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

供任何帮助 核出口由国务院指定的单位专营 国家

对核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 同时 参考国际上普遍接

受的核出口控制清单 制定了中国的 核出口管制清

单 1998年 6月 10日 中国政府颁布 核两用品及

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对与核有关的两用品及相

关技术的出口实行严格控制  

 中国一贯支持和参与防止核扩散的国际合作 积

极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1991 年 11 月 中国政府

宣布 将在连续的基础上 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中

国向无核国家出口 或从无核国家进口大于 1有效公

斤核材料的情况 1993年 7月 中国正式承诺 在自

愿的基础上 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所有核材料的进

出口 核设备及相关非核材料的出口情况 1996年 5

月 中国承诺不向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

核设施提供帮助 包括不对其进行核出口 不与其进

行人员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1997年 5月 中国派观

察员出席作为多边核出口控制机制之一的 桑戈委员

会 会议 并于同年 10月正式加入该委员会 从 1993

年开始 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保障监督

协定 附加议定书范本的谈判 为达成该议定书范本

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8年 9月 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

构就缔结 保障监督协定 的附加议定书达成一致

承诺向机构申报与无核武器国家进行核合作的有关

情况 1998年 12月 31 日 中国签署该议定书  

 中国一贯支持有关国家在自行协商 自愿协议的

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 认为建立无核区是防

止核武器扩散的有效途径 中国于 1973年 8月签署

1974年 6月批准了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

约 第二号附加议定书 于 1987 年 2 月签署 1988

年 10 月批准了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第二 三号

附加议定书 于 1996年 4月签署 1996年 9月批准

了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 第一 第二号议定书 为

尽早解决与东盟国家在 东南亚无核区条约 议定书

上的分歧 中国以建设和灵活性的态度 积极与东盟

国家进行了磋商 并于 1999 年 7 月 与东盟就 东

南亚无核区条约 议定书达成一致 同时 中国表示

愿在东盟与其它核国家解决议定书的分歧后 即签署

该议定书 中国还积极支持中亚各国建立中亚无核

区 积极参与了与有关国家的磋商 中国还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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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取得一国无核武器地位的努力 中国支持建立中

东 南亚 朝鲜半岛无核区的主张 赞成无核武器国

家关于在南半球建立无核区的决议  

二 核裁军 

 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防止核武器扩散 推动核裁

军进程的国际努力 中国主张应象全面禁止化学武器

和生物武器那样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并就

此缔结国际法律文书  

 为最终全面消除核武器 中国认为 第一 核裁

军应当采取公正合理 逐步削减 向下平衡的进程

遵循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 确保各国安全利益不

受减损的原则 第二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 在核

裁军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特殊 优先责任 应继续

大幅度裁减各自的核武库 为其他核国家参加多边核

裁军进程创造条件 第三 国际核裁军进程要取得进

展 必须具有和平 合作和信任的国际大环境 彻底

摒弃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以及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

作法 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国家发展 保留核武器的动

因  

 作为核武器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从不

回避自己所应承担的核裁军义务 在美 俄核武库削

减到与其他核国家可比的水平 削减下的核武器得到

销毁 停止发展 部署外空武器系统以及破坏战略平

衡与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 核国家都承诺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的条件下 中国愿意加入多边核裁军进程 中

国支持无核国家提出的核裁军 中间措施 这些措

施是应该而且必要的 中国愿意在核裁军进程中的适

当时机和条件下 考虑实施这些措施 就目前而言

中国已单方面承担了其他核国家尚未承担或不愿意

承担的一些重要义务 为国际核裁军事业做出了重大

贡献  

 第一 中国确立了合理的核战略 坚决反对以首

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 中国自拥有核武

器的第一天起 就承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呼吁所有核国家放弃核威慑政

策 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为推动核国家就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举行谈判 中国于 1994 年 1 月 正式向

美 俄 英 法四国提出了 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

约 草案 建议五核国尽早就此进行磋商 同时 中

国积极寻求在双边基础上 与其他核国家达成互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的安排 1994年 9月 4日 中俄首脑声

明承诺 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以核武器瞄准对

方 1998年 6月 27日 中美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互

不以核武器瞄准对方 2000年 4月 美 俄 英 法

中五个核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不将核武器相互瞄

准对方 也不瞄准任何无核国家  

 中国还承诺 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区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中国于 1995 年 4 月发表声

明 重申无条件向所有无核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

并承诺向这些国家提供积极安全保证 中国呼吁其他

核国家 无条件向所有无核国家提供消极和积极安全

保证 并就此尽早谈判缔结国际法律文书  

 第二 中国发展有限的核力量完全是为了自卫

是为了打破核垄断 防止核战争 并最终消除核武器

中国对发展核武器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 从 1964

年至 1996年的 32年间 中国仅进行了 45次核试验

中国的核试验次数最少 核武库规模最小 中国从未

参加过核军备竞赛 也从未在境外部署过核武器  

 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相对改善 中

国逐步缩减了核武器发展计划 中国关闭了青海核武

器研制基地 在经过环境整治后 该基地已于 1995

年 5月正式移交地方政府安排利用  

 第三 中国积极参加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谈判 为推动条约达成作出了重大妥协和牺牲 1996

年 7 月 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 并于 1996 年 9月条

约开放供签署后 首批签署了该条约 中国支持条约

早日按照规定生效 并已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批准该条约 中国还积极参与条约组织的各项筹备

工作 承担了在中国境内建设 11 座国际监测台站的

任务 对条约组织的筹备工作和条约国际监测系统的

建设给予充分支持和配合  

 第四 中国一贯反对发展和部署外空武器系统

以及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 为维

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保持核裁军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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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2月 1日 中国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道

共同向大会第 54 届会议提交了关于维护和遵守美苏

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的决议案 并以绝

大多数支持获得通过  

 第五 中国支持谈判缔结一项多边 非歧视性

可核查的 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 1997

年 4月 中国与美 俄 英 法联合发表声明 支持

在香农报告所载授权的基础上尽早缔结 禁产条约

尽管目前国际安全领域消极事态严重 中国支持谈判

缔结条约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但在个别国家不但仍拥

有庞大的核武库和过剩的核裂变材料 还寻求发展国

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况下 中国认为防止外空军备竞

赛比禁产条约更具紧迫性 因此 中国要求裁谈会平

衡考虑 禁产条约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及核裁

军问题 以平等照顾各方的安全关切  

 第六 为推动核裁军进程 中国在大会第四十九

届会议提出了完整的 相互联系的核裁军进程建议

包括核武器国家立即谈判并签署互不首先使用核武

器条约 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 缔结全面禁核试条约和 禁产条约 签署

全面禁止核武器公约 等 1999年 3月 26日 中

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再次系统

阐述了中国对核裁军问题的立场 并指出 消除核武

器 从根本上免除核战争的危险 是中国政府和人民

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中国愿与各国一道 为推动核

裁军进程 从而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

崇高目标而努力  

三.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及其国际合作 是 条约

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重要体现 也是 条约 的重要

目标之一 应得到与其他目标同等的重视  

 作为具有一定核工业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恪

守 条约 的有关规定 积极与其它国家在和平利用

核能领域开展互利合作 中国与俄罗斯联邦和法国等

十六个国家 签订了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

定 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奠定

了基础 在和平核合作活动中 中国始终坚持相互尊

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 在核电 核医学 核技术

应用等方面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建设的恰希马核电站进展顺利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出口了研究堆 向巴基斯坦 伊朗

加纳 叙利亚等国出口了微型中子源反应堆 增强了

这些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科研和教学能力 中国帮助

加纳建成了核医学中心 为提高该国的医疗保健水平

做出了贡献 中国还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互利合作

中国目前在建的四座核电站 均从法国 俄罗斯 加

拿大 日本 韩国 英国等国引进了相关的设备和技

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在

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在多边领域 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电建

设 核安全 核废物管理 核技术应用等领域 开展

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一贯主张 国际原子

能机构应该遵循其 规约 确定的目标 致力于 加

速和扩大原子能对世界和平 健康及繁荣的贡献

机构保障监督和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这两类活动 应

该平衡发展 在与机构的合作中 中国本着有取有予

的原则 进行双向互利合作 中国按期如数向机构交

纳技术合作资金 还力所能及地提供额外捐款 中国

接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员来华考察和培训 并

应机构的要求派出专家 为跨地区的项目和国际培训

班提供技术服务和讲学 与此同时 通过与机构的合

作与交流 中国引进了许多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促进

中国和平利用核能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还积极

参与亚太地区核科技合作活动 为促进核技术在该地

区的和平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全面履行 条约 规定的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及

其国际合作的义务 中国主张 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

国家的技术援助 取消对发展中国家转让核技术中存

在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为和平利

用的目的开发和利用核能 使核能造福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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